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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有关规定，现对《长子县宋村产业集聚区控制性详细

规划 E 单元 E-11 街坊调整报告》进行公示：

一、控规修编范围

本次控规调整的地块位于《长子县宋村产业集聚区控制性

详细规划》中的 E-11 街坊内。调整街坊北侧为长子至长治快

速连接线，涉及调整范围为 37.71 公顷。（详见下图一）。



二、控规修编依据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 年）；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 年修正）；

3、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》（GB50137—

2011）；

4、《长子县宋村产业集聚区总体规划 2014-2030）》；

5、《长子县宋村产业集聚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；

6、《长治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；

7、国家、山西省、长治市有关规范和条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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